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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医保发〔2020〕32 号

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医保门诊

规定病种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做好国家谈判药品落地工作的

通知》有关要求，为减轻需长期门诊治疗患者的费用负担，

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将我市城乡居民医保门诊规定病种调整事

宜明确如下。

一、调整部分门诊规定病种

（一）扩大“慢性丙型肝炎（抗病毒治疗）”抗病毒药

品范围。

（二）将“慢性乙型肝炎及引起的代偿期肝硬化”门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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